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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HCC Holding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552) 

 

有關支付投標按金之須予披露交易 

 

 

 

繳納投標保證金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2026年6月23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BHCC Project 2連同ECO Energy已共同

向招標方提交投標，以競投租賃該土地作發展位於新加坡之公民及社區機構（外籍勞工宿舍）用途。

根據投標條件，投標保證金（包括由BHCC Project 2支付約2,500,000新加坡元（相當於約15,000,000港

元）之BHCC應佔投標保證金）須不少於投標價之5%，並已支付予招標方。倘投標獲接納，投標保證

金將用作支付投標價之部分款項；否則，如投標未獲接納，投標保證金將於投標有效期屆滿前退還予

投標人。 

 

上市規則的影響 

 

由於支付BHCC保證金的最高適用百分比（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因此支付

BHCC保證金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據此，支付BHCC保證金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14章的報告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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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投標保證金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2026年6月23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BHCC Project 2連同另一名投標人已共同

向招標方提交投標，以競投租賃該土地作發展位於新加坡之公民及社區機構（外籍勞工宿舍）用途。該投

標之詳情如下： 

 

 

投標截止日期  2026年6月23日 

投標雙方 (i) 投標者（作為聯合投標人），包括： 

(a) BHCC Project 2; 和  

(b) ECO Energy； 

 

(ii) 招標方（作為投標接收方，作為新加坡政府的代理人） 

投標有效期限 投標有效期為自投標提交日期起計10週，或主管機關可能另

行通知的延長期限。 

投標結果公佈日期 招標方將在投標有效期內通知得標人 

 

招標標的 位於新加坡Lok Yang Way的一塊土地，用於公民及社區機構

（外籍勞工宿舍）開發，地塊面積約28,441.28平方米 

投標保證金 

 

根據招標條件，投標者須在提交投標書時繳納至少相當於投標價格百分之五 (5%) 的投標保證金。投標保證

金，包括金額約 2,500,000 新加坡元（約 15,000,000 港元）的 BHCC 保證金，已由投標人於 2026 年6月23日

提交投標書時繳納。 

 

倘投標獲接納，投標保證金將用作支付投標價之部分款項；否則，如投標未獲接納，投標保證金將於投標

有效期屆滿前退還予投標人。 

 

BHCC 保證金由集團內部資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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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CC保證金的確定依據 

 

BHCC保證金的確定依據如下：(i) 投標條件中規定的投標保證金要求，即保證金金額不得低於投標價格的

5%；以及 (ii) 投標方擬在合資公司中按比例持有BHCC Project 2 的最高20%權益。 

投標價格由投標方參考以下因素確定：(i) 附近類似物業的現行市場價值；(ii) 考慮到包括但不限於土地位置

和允許用途等各種因素，評估該物業的發展潛力；以及 (iii) 參考類似地塊的歷史投標統計數據。 

 

交易原因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以下業務：(i) 作為總承包商和分包商，承接特定項目的鋼筋混凝土工程，提供建築及施工服

務；(ii) 房地產投資，包括在新加坡租賃工業地產；以及 (iii) 房地產開發。 

 

本集團於2024年初透過收購Tai Seng Food Point的45%股權進軍物業發展業務。Tai Seng Food Point現為本公

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並為位於新加坡一項工業物業（現正重建作分層出售用途）的唯一擁有人。自上

述收購事項完成以來，本集團一直積極及定期聯同其他市場參與者參與新加坡各類用途土地的招標。本集

團亦與其他市場參與者訂立合營協議，以成立合營企業承租及發展位於新加坡的一幅住宅地塊，有關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月的公告。為進一步發展本集團的物業發展業務分部，本集團一直積極物色政府

土地招標及／或發展用地合營項目，涵蓋住宅、工業及商業等不同類型的發展項目，以進一步擴大及多元

化其發展物業組合。本集團認為，該地塊為參與於新加坡發展及營運一項市政及社區機構（外籍工人宿舍）

項目提供良機。該地塊策略性地位處成熟工業區附近，區內聚集眾多跨國企業，可便利地覆蓋龐大的勞工

需求。企業及僱員可受惠於鄰近配套設施，包括 Tuas Amenity Centre 及工業食堂，以及 SCAL Recreation 

Centre 及  Heritage Convention Centre 等休閒設施。該地塊亦可經由亞逸拉惹高速公路（Ayer Rajah 

Expressway, AYE）、泛島高速公路（Pan Island Expressway, PIE）及主要幹道便捷連接至新加坡其他地區，

而公共交通方面則受惠於鄰近的 Pioneer 及 Joo Koon 地鐵站。此外，該地塊鄰近大士第二通道（Tuas Second 

Link），可直接連接馬來西亞。倘投標成功，本公司相信收購該土地將有助進一步加強本集團的物業發展

業務分部，並進一步擴大及多元化其物業發展組合。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經考慮到，金額不少於投標價5%的投標保證金乃投標條件所規定，且投標人

乃按其於投標中的權益比例分攤投標保證金，此安排符合新加坡以招標方式批租土地的市場慣例；以及倘

投標獲接納，該投標保證金將用作支付部分投標價款，而倘投標未獲接納，該投標保證金將退還予投標人，

因此認為支付投標保證金之條款屬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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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各方資料 

 

BHCC Project 2 

 

BHCC Project 2 是一家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是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CO Energy 

 

ECO Energy為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公司，主要從事建築工程及物業發展業務。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ECO Energy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楊先生全資擁有。據董事經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ECO Energy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招標方 

 

招標方為新加坡政府機構，就該土地租賃招標事宜作為新加坡共和國總統之代理人並代表其行事。據董事經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招標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上市規則的影響 

 

由於支付BHCC保證金的最高適用百分比（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因此支付BHCC保證金將

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須予披露交易。因此，支付BHCC保證金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的報告及

公告規定。 

 

定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或文意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中的詞語具有以下含義： 

 

「BHCC保證金」 其中約2,500,000新加坡元（約15,000,000港元），為BHCC Project 2所繳納的

投標保證金部分 

「BHCC Project 2」 BHCC Development (Project 2) Pte. Ltd.,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公司，為本 公司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公司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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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BHCC Holding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 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552） 

「董事」 公司董事 

「ECO Energy」 ECO Energy Pte Ltd, 一家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且由楊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是

聯合投標者之一。 

「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之第三方 

「合資公司」 若投標被接受，將成立一家在新加坡註冊的合資公司，負責土地的租賃和開

發，該合資公司最多20%的股份由BHCC Project 2持有。 

「土地」 工業用地位於新加坡Lok Yang Way，佔地28,441.28平方米。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楊先生」 Mr. Yang Tse Pin, 持有ECO Energy 的全部股本的股東。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新加坡的法定貨幣 

「股份」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額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股份持有人 

「新加坡」 新加坡共和國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標」 由投標人向招標方提交以公開招標方式租賃土地之投標 

「招標方」 裕廊集團（Jurong Town Corporation）（「JTC」），為新加坡貿易及工業部

轄下的法定機構，負責發展及管理工業設施。 

「投標人」 BHCC Project 2 和 ECO Energy 合稱為本次投標的聯合投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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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保證金」 投標保證金，為投標人根據投標條件向招標方支付的不少於投標價5% 的保

證金 

 
「投標價格」 投標人根據招標文件提交的投標價格 

「%」 百分. 

除非另有說明，本公告中以新加坡元計價的金額均已以新加坡元兌港元1.00比6.00的匯率折算為港元，僅

供參考。此類換算不應被視為新加坡元金額已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折算為港元的聲明。 

承 董 事 會 命  

BHCC Holding Limited 

楊新平先生 

主席及執行董事 

新加坡，2026年6月23日 

本 公 告 日 期，執 行 董 事 為 楊 新 平 先 生 及 韓 玉 英 女 士、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陳 美 玲 女 士、黃 

仲 權 先 生 及 王 煉 先 生。 


